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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城规〔2017〕52 号 签发人：李光亚

办理结果：A

许昌市城乡规划局

关于市政协第七届一次会议第 206 号提案的

答 复

连文选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新建住宅小区建设老人活动中心”的提案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出台政策性文件的建议

为了加强城市规划管理工作，市委市政府在广泛征求社会意

见的基础之上，出台了《许昌市城乡规划指标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

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并以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下发实施。《指

导意见》第三节明确了居住区配建公共服务设施的相关内容及标

准，其中的文化体育、社区服务等设施中均包含有为老年服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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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场所及设施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
一是养老服务设施配置。按照人均用地不小于 0.1 ㎡的标准，

新建居住小区和旧城区改造时，按每百户不少于 20 ㎡，每处不少

于 300 ㎡，配建养老服务设施，并与住宅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

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。已建小区按每百户不少于 15 ㎡的标准

调剂解决，每处不得少于 200 ㎡。

二是体育设施配置。人均室外用地面积 0.3-0.65 ㎡，人均室

内建筑面积 0.10-0.26 ㎡，位置在适宜的公共绿地中安排。以上

体育场地和设施中配有专门为老年人活动和锻炼的场所和设施器

材。

三是文化设施用地。规划人口 10000-15000 人的小区设置文

化活动站，文化活动站占地面积 400-600 ㎡，建筑面积 400-600

㎡；30000-50000 人的小区设置文化中心，文化活动中心占地面积

8000-12000 ㎡，建筑面积 4000-6000 ㎡，位置结合或靠近同级中

心绿地；规模不足一万人的小区，结合社区体育、社区服务中心

设置，服务内容包括青少年和老人学习活动场地、用房等。

在规划管理过程中市城乡规划局严格按照《指导意见》的要

求进行规划编制，项目审批以及规划监管、规划核实。市住建局

在建筑设计、工程施工、竣工验收等方面严格落实《老年人建筑

设计规范》的标准，加强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建设质量监督管理，

确保建筑物的施工质量合格达标。

二、关于学习借鉴外地经验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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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今后的工作中，市财政、规划、建设等相关职能部门将加

强学习与交流，充分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，尤其是提案

中提到的香港等国内外在养老方面做好比较好的城市，将优先做

为考察学习对象，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。

三、关于做好试点，逐步推广的建议

下一步，市财政、规划、建设等相关职能部门将加强对县、

区的指导，共同谋划选取一些规模较大，条件较好的新建小区开

展试点，做好老人活动中心及各项娱乐设施的建设，打造精品，

形成示范，积累经验，逐步推广。

四、关于对老人活动中心进行补贴的建议

对新建小区配建老人活动场所的补贴工作（包括老年娱乐室、

阅览室、俱乐部等设施），市财政部门将借鉴外地经验，做好试点，

分步推广。对于试点社区、小区根据场地建设面积、老人供养人

数，指导县（区）财政、民政部门制定具体方案，报当地政府（管

委会）批准后，统筹考虑，安排专门资金，给予保障。

最后，非常感谢您对我市养老工作的关心及对规划、建设、

财政等部门的信任，希望多提宝贵意见，一如既往地理解和支持

我们的工作和各项公益事业。

2017 年 8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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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单位及电话：许昌市城乡规划局技术审查室 2676218

联 系 人：杨敏

抄 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3 份），市政府督察室（2 份）。

许昌市城乡规划局办公室 2017 年 8月 15 日印发


